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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 《地方政府
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部署各地清理存量
债务，甄别政府债务，并要求地方各级政
府 及 时 将 政 府 存 量 债 务 分 类 纳 入 预 算
管理。

对象清晰责任明确

我国新修订的预算法明确，“政府的
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近日
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也提
出要求，抓紧将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

《办法》 对清理甄别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做
出具体部署，为将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
全口径预算管理奠定基础。

“无论是国务院的 《意见》 还是财政
部的 《办法》，实际上都是落实新预算法
的措施，为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做好准备，表明国家正在加强依法推进政
府债务管理，有助于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
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向记者表示。

根据 《办法》，存量债务是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
对于清理工作，《办法》 明确，由地方政

府性债务存量的举借单位 （即债务单位）
具 体 负 责 ， 主 管 部 门 和 财 政 部 门 审 核
把关。

PPP 获融资项目优先权

《办法》 提出，地方各级政府要结合
清理甄别工作，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
司存量项目，对适宜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 （PPP） 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广
PPP 模式。《办法》 明确，地方各级政府
要全面统计锁定截至 《意见》 发文日 （9
月 21 日） 的在建项目。在建项目要优先
通过 PPP 模式推进，确需政府举债建设
的，要客观核算后续融资需求。

PPP 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

系。此前，财政部发布了 《关于推广运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
知》，并表示将抓紧推进示范项目建设工
作，确定第一批示范项目名单。

《办法》 还要求，清理工作要严格按
照 《意见》 精神，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
任，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
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

债务超预警须说明

“与审计署去年进行的全国政府性债
务审计不同，这次不但要摸清政府性债务
情况，还要进一步对这些债务进行甄别，
从预算管理的角度对债务进行处理。”白
景明说。

对于甄别工作，《办法》 明确，由财

政部门牵头负责，商有关部门对地方政府
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进行逐笔甄别。

根据《办法》，债务将被甄别为4类：一是
通过PPP模式转化为企业债务的，不纳入政
府债务。二是项目没有收益、计划偿债来源
主要依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甄别为一般
债务。三是项目有一定收益、计划偿债来源
依靠项目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
项收入、能够实现风险内部化的，甄别为专
项债务。四是项目有一定收益但项目收益
无法完全覆盖的，无法覆盖的部分列入一般
债务，其他部分列入专项债务。

《办法》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要统计本
级政府可偿债财力、可变现资产等情况，并
测算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的债务率，

“凡债务率超过预警线的，必须做出书面说
明并经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

“新预算法增加了允许地方政府举借
债务的规定，但也同时从主体、方式、风
险控制等方面作出限制性规定，对债务率
进行测算和控制是规范债务管理、强化地
方政府责任的重要举措。”白景明说。

财政部还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汇
总本地区清理甄别结果，由同级审计部门
出具审计意见并经同级政府批准后逐级上
报，省级财政部门应于 2015年 1月 5日前
上报财政部。

地方政府债务迎来全面清理甄别
本报记者 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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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 10 月 28 日公布，部署了健
全市场机制、强化基础支撑、加大财税
支持、拓宽资金渠道、加强人才培养、
深化开放合作、推动示范应用等 7 项政
策措施，力争到 2020 年，科技服务业产
业规模达到 8 万亿元，成为促进科技经
济结合的关键环节和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的重要引擎。

实现倍增效应

“科技服务业是世界各国向创新驱动
转型过程中、科技创新作用不断增强条
件下，对服务业的一个新分类，它更加
强调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
突出对社会提供智力服务和专业化支
撑。”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宝明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在陈宝明看来，《意见》 出台的背景

在于，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突出成
就，专利、论文、人才等数量快速提
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
资、原材料消耗等传统的要素驱动方
式，质量和水平不高。科技服务业实际
上已成为我国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和产业转型发展的瓶颈环节。

“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
滞后，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服务机构
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不高、高端服务业
态缺乏等问题，严重地制约着科技服务
业的创新发展。”陈宝明说，《意见》 明
确科技服务业发展重点任务、部署政策
措施，正是为了尽快破除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科技服务业发展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通过手段推动
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转型
升级带来助推和倍增效应。

措施切中要害

成立 10 余年的科威国际技术转移有
限公司，是国内最早设立的以市场化方

式运作的国际技术转移与技术商业化服
务机构。科威国际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总
经理谭鸿鑫告诉记者，“ 《意见》 出台意
义重大。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以技术转移为例，
从业主体多是依托政府、大学、科研院
所的转移机构，真正市场化运行的企业
较少，还没有真正成为产业。《意见》 的
出台正是以推动产业发展为目标，确实
让从业者感到振奋。”

《意见》 指出“将科技服务内容及
其支撑技术纳入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
技术领域，对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科 技 服 务 企 业 ， 减 按 15% 的 税 率 征 收
企业所得税。”对此，谭鸿鑫说：“这
一点如果能够真正落实，将极大促进
科技服务企业的发展。因为如果按现
行的高企认定办法，受知识产权、规
模等限制，大多数科技服务企业很难
进入高企梯队，这也是业内企业长期
呼吁解决的问题。”

“ 《意见》 令人振奋，我们也期望
着在 《意见》 的大方向下，能够出台更
具 体 的 细 则 。” 谭 鸿 鑫 坦 言 ，“ 比 如 ，

《意见》 支持科技服务企业走出去，通
过海外并购、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
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扶持科技服务企
业到境外上市。我们现在正计划建立相
关分支机构，但在具体落实上，还期待
能够明确相关主管部门、给予更细的政
策支持。”

服务加速“触网”

当前，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成
为备受关注的新趋势。科技部科研条件
与财务司科技金融处处长沈文京告诉记
者，天使汇是国内首家发布天使投资人众

筹规则的互联网平台，截至去年年底，在
天使汇上注册的企业项目累计达到 8000
个，已为 100 多个创业项目完成融资超过
3 亿元，近 900 位审核通过的投资人，每年
在天使汇上的投资能力达 65亿元。

针对新趋势，《意见》 提出，积极探
索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孵化方式，提升孵
化器专业服务能力；支持科技咨询机
构、知识服务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
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开展
网络化、集成化的科技咨询和知识服务
等等。

“技术转移，甚至整个科技服务业并
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不是简单的供需对
接，而是需要资源配置，需要释放人的

能力与活力。”科技部火炬中心技术市场
管理处处长张玢告诉记者。对此，《意
见》 提出面向科技服务业发展需求，完
善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支持高校
调整相关专业设置，加强对科技服务业
从业人员的培养培训。还针对科技服务
业一直呼吁解决的人员职称问题提出了
建议，即完善科技服务业人才评价体
系，健全职业资格制度。

据 《经 济 日 报》 记 者 了 解 ， 下 一
步，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
育部等有关部门将围绕大型科学仪器向
社会开放、完善高企认定办法、大学科
技园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相关税收优惠等
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落实

《意见》。

国务院发布《意见》全面部署促进科技服务业加快发展——

启 动 转 型 发 展 智 力 引 擎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部

署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

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这是

国务院首次对科技服务业

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市场

对此反应积极，认为此举是

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

客观要求，也是培育新经济

增长点的重要举措——

科技服务业是为科技创新全链条提

供市场化服务的新兴产业，它不仅能为

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也能直接推

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推动经

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新引擎。

21 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重心从

“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世界

主要发达国家都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现

代服务业，以抢占“后危机”时代经济

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当前，我国进入新

常态，正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

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启动科

技服务业新引擎成为我国重塑国际竞争

优势的必然之选。

科技服务业的作用之一，就是将极大

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当前，企业、高

校、院所等创新主体之间尚未形成紧密联

系和有效互动，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通道

并不畅通。科技服务业恰好能发挥“黏合

剂”的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速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以硅谷为例，其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

约占整个硅谷就业人员的 12%。正是借

力发达的科技服务业，才让硅谷成为美国

高新技术的摇篮。

科技服务业的作用之二，就是其

本 身 就 具 有 成 为 新 兴 产 业 的 发 展 潜

力。作为可以“四两拨千斤”的新引

擎，科技服务业必将推动我国创新巨

轮滚滚向前。

当好成果转化“黏合剂”
杜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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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六次会议 10 月 27 日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国家重大
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
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以
下简称 《意见》）。《意见》
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把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
研仪器向社会开放，使其更
好地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社
会服务。

国 家 重 大 科 研 基 础 设
施和大型科研仪器是突破
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
问题的技术基础和重要手
段 ， 包 括 大 型 科 学 装 置 、
科学仪器中心、科学仪器
服务单元和单台 （套） 价
值 50 万元以上的科学仪器
设备等。

长期以来，由于管理的条块分割，各类科研设
施与仪器的开放服务平台标准不统一，用户与管理
单位间的信息缺乏交流。对此，科技部基础研究司
副司长崔拓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意见》 明确
要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家网络
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开放信息共享。所有管理单位
都要按照统一规范标准建立在线服务平台，并纳入
国家网络管理平台；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
器都要纳入平台。

如何建立统一的科研设施与仪器管理的评价制
度，一直是制约开放共享的重要因素。崔拓表示，

《意见》 明确要建立评估制度，制定评价标准和办
法，引入第三方评估，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
评价考核结果作为科研设施与仪器更新的重要
依据。

如何让供需双方实现激励相容，使设施仪器的
管理单位有动力开放、共享？科技部计划司副司长
蔡文沁介绍，《意见》采取了“推”和“拉”结合、奖惩并
举的措施。所谓奖惩，即指激励和约束。

引导激励机制包括 3 方面：一是采取有偿服
务。管理单位对外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可按照成本
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收取服务费。对纳入国家网络
平台统一管理，享受科教用品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
免税政策的科研仪器设备，准予用于其他单位的科
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二是统筹考虑和严
格控制新上项目中仪器设备购置。三是对开放效果
好、用户评价高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同级财政部门
根据评估结果和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建立开放共
享后补助管理机制。

而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对不按规定公开开放与
利用信息、开放效果差、使用效率低的管理单位，
采取网上通报、停止管理单位新购、申报项目时不
准购置仪器设备等方式予以约束。对通用性强但开
放共享差的，可按规定在部门内或跨部门无偿划
拨，管理单位也可内部调配。

为确保政策落实，《意见》 明确了管理单位的
法人责任，建立开放、运行、维护、使用管理制
度，落实实验技术人员岗位、培训、薪酬、评价等
政策，特别是仪器设备集中使用的单位，要建立专
业化的技术服务团队。

重大科研设施

：
﹃独有

﹄
如何变

﹃
共享

﹄

本报记者

韩

霁

科研设施与仪

器的所有管理单位

要按照统一规范标

准建立在线服务平

台，并纳入国家网

络管理平台；所有

符合条件的科研设

施与仪器都要纳入

平台

无论是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还是大型科研

仪器，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与高昂的

价格形成强烈反差的却是“三低”——管理水平

低、共享程度低、使用效率低。

据统计，2013 年我国全部仪器设备年均有效

工作机时为 1157 小时，同发达国家大型仪器设备

年有效工作机时一般在 3000 小时左右相比，我国

大型仪器利用与共享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科研设施与仪器是国家所有、单位占有和使用

的国有资产，具有公共性、稀缺性等特点，是典型

的须用在刀刃上的“好钢”。要想将这些养在“深

闺”的优质资源利用起来，只有加快推进向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研发组织等社会用户开放，

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部门分割、单位独占，才能充

分释放其服务潜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为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效支撑。

用好科研设施这块好钢
雨 齐

对适宜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项目，要大

力推广。在建项目要优先通过 PPP 模式推进，确需政府举债建

设的，要客观核算后续融资需求

凡债务率超过预警线的地区，必须做出书面说明并经政府

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


